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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夫妻间竟有“债务”？
法院：视作约定处分共同财产 前妻应向前夫还款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长鹏

妻子婚内向丈夫“借钱”， 并

出具承诺书承诺个人归还。 离婚后

丈夫能讨回这笔债吗？ 近日， 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

后财产纠纷上诉案， 认定该情形为

夫妻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行为， 离婚后借款方应按照约定以

其个人财产向出借方偿付借款。

夫妻之间的“江湖”救急

李伟和孙檬 2007 年 2 月 12 日

登记结婚， 后因感情不和于 2016

年 10月 24日经法院判决离婚。

离婚后二人就一笔 36 万元的

婚内借款发生争议。 李伟认为这是

当时孙檬向案外人孟俊借款 36 万

元后， 孙檬请求李伟替她归还的，

孙檬为此还给李伟出具了好几份还

款承诺书， 现在离婚了， 孙檬也应

该按约定还给自己。 可孙檬却不这

样认为， 她称自己不存在欠案外人

钱的问题， 更没有拿到过李伟的

36万元去还给案外人。

争执之下， 李伟于 2018 年 5

月向一审法院起诉， 请求孙檬归还

以借款名义骗取的本金 36 万元并

偿付利息， 并提交了借条、 情况说

明、 承诺书、 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

来证明孙檬向自己借钱的事实。 而

孙檬则提交了案外人的情况说明，

以证明孙檬确因父亲生病需用钱而

曾向李伟借款， 李伟即与案外人串

通逼孙檬写了借条、 情况说明等内

容的字据， 但孙檬实际只通过案外

人拿到了 5万元， 并非借条所指向

的 3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该借款情况发

生在 2013 年， 此时双方分居已有

4 年， 当时李伟因孙檬的要求代孙

檬先行归还案外人借款 36 万元，

与李伟描述的双方之间的矛盾关系

不相符合。 李伟只提供了孙檬的借

条、 李伟本人及其公司员工向案外

人支付钱款的转账记录， 并未提供

孙檬实际收到案外人借款的相关证

明， 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

因此一审法院对李伟的诉请不予支

持。 李伟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

上诉。

离婚后应从婚内财产约定

婚都离了， 该如何证明自己在

婚内确实替如今的前妻还了钱， 一

审的败诉加重了李伟的苦闷。 为了

证明孙檬借款的真实情况， 李伟在

一审结束后苦苦搜寻， 终于找到

4 份有力的新证据， 分别是其公

司职工夏某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

言、 警方接警记录、 房屋租赁合

同。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李伟

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与他在一审中

提交的借条、 孙檬自书、 案外人孟

俊签字确认的承诺书、 情况说明等

证据互相印证， 其证据效力可予认

定， 因此可以认定李伟应孙檬的要

求， 代孙檬归还了其所欠案外人的

36 万元。 而孙檬未提供证据证明、

也未在诉讼中主张其向案外人借款

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因此， 二审认为李伟代孙檬还

款的事实虽然发生于双方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 但双方此时已分居多年且有

经济纠纷， 孙檬亦多次出具承诺书，

承诺要向李伟归还， 因此可以认定为

夫妻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

为， 其意思表示真实， 亦不违反法律

规定， 应为有效。

此外， 李伟称其代孙檬向案外人

还款 36 万元是受到了孙檬与案外人

的欺诈， 故还要求孙檬偿付 36 万元

的利息。 上海一中院认为， 孙檬所出

具的承诺书中并未表示要向李伟支付

利息， 且李伟对其主张的欺诈并未充

分举证予以证明， 考虑到虽然双方当

时已经分居， 但仍为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 双方也未曾约定过利息， 因此对

李伟要求孙檬支付 36 万元的利息的

主张， 不予支持。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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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张文姣 高卫萍

本报讯 昨日上午， 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网络公

开开庭审理一起侵犯著作权刑

事案件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对被告人王某以侵犯著作权罪判

处有期徒刑 3年 3个月， 并处罚

金 32万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

收。

2016 年 5 月起， 被告人王

某以营利为目的， 租用云服务器

架设“平民解析” 网站， 招揽吴

某某、 丁某某、 单某某等人 （均

另案处理） 成为网站会员并提供

在线视频解析服务。 在未经优酷

公司、 爱奇艺公司等著作权人许

可的情况下， 被告人王某针对会

员提出的具体需求， 调整、 优化

解析程序算法， 从而绕开优酷公

司、 爱奇艺公司等著作权人设

置的技术保护措施， 使网站会

员借此获取视频的真实播放地

址， 并通过会员各自的盗版视

频网站向用户提供在线播放服

务。

在此期间， 被告人王某通过

收取解析服务费用， 以及在部分

视频页面设置广告并收取广告费

用的方式营利， 非法经营数额合

计 62 万余元。 王某解析的可供播

放的盗版影视作品合计 7 万余部。

2019 年 5 月 16 日， 王某被公安人

员抓获， 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

犯罪事实。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王某以营利为目的， 明知他人未

经著作权人许可， 仍为其提供影视

作品解析播放服务， 非法经营数额

达 62 万余元， 具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 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

罪， 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王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于庭前预

缴部分罚金，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朱珠

本报讯 日前， 杨浦区人民检察

院办理了一起假冒飞利浦温奶器的案

件。 经统计至 2019 年 11 月， 犯罪嫌

疑人赵某和袁某共销售温奶器达 600

余万元。 此外， 在仓库内还查获未销

售温奶器共 400 余个， 货值 6 万余

元。 日前， 杨浦检方以涉嫌假冒注册

商标罪对赵某、 袁某提起公诉。

2019 年 8 月， 飞利浦公司发现

一家名为“荷兰品牌电器” 的网店存

在以 169元的价格销售假冒飞利浦智

能恒温温奶器的情况， 涉嫌假冒侵

权， 遂向警方报案。

经调查发现， 早在 2018 年 11

月， 赵某和袁某偶然发现温奶器这类

产品销量很好， 并且价格差距较大。

在利益的驱使下， 两人一拍即合， 打

起了假冒“飞利浦” 这一知名商标的

主意。

随后， 两人在网络上联系到一家

生产商， 开始批量订制和飞利浦内外

包装相同的、 没有商标标签的所谓温

奶器“白机”， 并购买了 PHILIPS 商

标标签。 同时， 赵某还负责线上推销

和联系快递等事宜。 而袁某则负责在

仓库将飞利浦标签贴在没有商标品牌

的温奶器上， 并打包和发货。 此外，

刷销量和处理差评也由袁某负责。

从发货单数量来看， 两人的“生

意” 相当好。 “一是因为价格便宜。

冒牌的比专柜便宜了近一半的价格。

还有就是冒充的非常逼真， 贴上标签

后， 外包装完全就是一模一样。” 袁

某交代， “生意最好的时候， 平均每

天发货量在 200 件左右。” 两人毫无

顾忌的疯狂“经营”， 在犯罪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 “一直以为自己的行为

最多受到的是工商处罚， 却不知在已

经触犯了刑法。” 到案后的两人供述

称。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民事案件的审理中， 许

多原、 被告之间“与法不悖” 的和解

方案往往能让法院的处置变得相对容

易。 但是， 在近日宝山区人民法院审

理的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中， 法官却

并没有局限于这种“简单” 的操作方

式， 而是综合所有证据， 对案件进行

全面实质性审查， 在被告同意原告的

诉请下， 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

请。

张女士述称， 其在前夫李先生

设立的公司从事咨询服务工作， 工

作内容为通过电话联系客户， 回答

客户问题、 维护客户关系。 双方签有

劳动合同， 期限为 200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并约定支付

张女士工资为 960 元 / 月， 但实际发

放工资 500 元 / 月。 2010 年 6 月二

人离婚后， 双方仍然保持着这种劳务

关系。

2019 年 10 月， 张女士觉得自己

所获得的“工资” 远低于上海市职工

月最低工资标准， 遂将前夫李先生名

下的咨询服务公司作为被告， 诉至宝

山法院， 要求补足 200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工资差额

共计 12.8万余元。

庭审中， 李先生作为被告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出庭并辩称， 同意前妻的

全部诉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虽然对

于原告的全部诉请均无异议， 但原告

未能就存在工作事实提供书面证据予

以证明。 原告称离婚后的工资发放形

式是由前夫交其母亲， 再由其母亲转

交给二人婚生子再交给自己， 这不符

合工资发放的一般形式。 原告庭审中

称不清楚最低工资规定， 故一直未追

讨， 不合常理。 被告亦称没有将向原

告发放的现金载入原始财务账册。 故

现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向其支

付了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期间的工资。

法院特别强调， 劳动关系的确认

可能涉及补缴社会保险等公共利益,

工资差额的补足还可能侵害诸如其他

债权人等第三人的利益， 故法院对于

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是否存在工

资差额需做全面实质审查， 而不能因

为被告对原告诉请无异议便轻下判决

或出具调解书。

因此， 法院认为， 虽然原告出示

了劳动合同， 但其未能就双方实际履

行劳动合同且存在工资差额提供充分

证据予以证明， 法院对原告的诉请不

予支持。 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判

决已生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 中白浅被剜去双眼的情节赚

足了观众的眼泪， 剧中那条蒙眼

纱巾也成为了重要道具。 有一个

淘宝店就紧抓商机， 出售起白浅

同款蒙眼巾。 尽管蒙眼巾售价不

高， 但还是被该剧的出品方告上

了法院。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宣判， 认定该淘宝店

构成不正当竞争。

白浅上神蒙眼布10元一条

原告上海剧酷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剧酷公司） 称其

投入数亿元资金拍摄了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拥有该剧

的完整著作权及其中各类素材

(包括但不限于剧名、 标识、 剧

照、 海报等内容) 的知?产权及

其他权益。

该剧首播前后， 剧酷公司调

查发现， 有一家淘宝网店出售一

款蒙眼布， 这款商品名为“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白浅蒙眼布杨幂同

款雪纱多用途古装绑头带发饰

品” 有“超淡月牙粉雪纱带一条

长 2米” 及“淡粉雪纱带特价一

条， 长 1.7 米” 两个款式， 价格

为 8 元到 10 元。 剧酷公司认为

网店使用了剧中白浅的剧照及白

真的宣传海报， 侵犯了自己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 署名权。 而淘宝

商品页面中使用了“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 “白浅” “白真”， 会

使消费者认为其销售的商品与

该剧有联系， 造成混淆， 属于

擅自使用自己公司有一定影响

的商品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

网店在其销售的商品名称中

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白浅蒙眼

布杨幂同款”， 商品页面显示有

超淡月牙粉和淡粉两种颜色， 长

度有 2 米和 1.7 米， 但电视剧里

的蒙眼布是白色， 且没有这么

长。 淘宝店为了好看和好卖， 攀

附电视剧的知名度而将不同的蒙

眼布称为同款， 其行为会使消费

者误认为是电视剧同款， 构成虚

假宣传。

为此， 剧酷公司请求淘宝店

公开道歉， 赔偿公司各项经济损

失 15万余元。

法院：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认为， 剧酷公司主张淘

宝店侵害了其对白真海报的署名

权， 但被告网店上的白真海报上

有对原告的署名， 剧酷公司的该项

主张不成立。

根据现有证据， 可认定该剧的

剧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属于有

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但现有证据

尚难以证明剧中人物名“白浅”

“白真” 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

称。

由于剧酷公司已进行与该剧相

关的衍生商品的经营， 被告在其淘

宝网店中使用“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 推销模仿该剧道具的蒙眼布，

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其销售的商

品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存在特定联

系， 构成擅自使用原告有一定影响

的商品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网店在其销售的商品名称中称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白浅蒙眼布杨

幂同款”， 但根据该商品的款式介

绍， 其与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 中白浅的蒙眼布并非同一款

式， 属于对其商品的款式作虚假且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构成虚假宣

传的不正当竞争。

最终， 法院根据电视剧的知名

度较高、 被告网店的经营规模不

大、 侵权商品的销售数量较少、 网

店存在侵权故意等情节综合确定网

店赔偿剧酷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

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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